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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实现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金统一使用管理、统筹

安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申请最高

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1年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方式和期限以合同

的具体约定为准。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名称：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藏军洞路69号 

法定代表人：钱利清 

注册资本：5,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停车设备、电控设备、光

纤设备及成套配件；以及上述产品的安装、维修、保养。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720,395,495.26元，净

资产人民币436,482,068.78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29,286,514.38元，其中主营

业务收入327,683,174.55元，营业成本 247,955,619.55元，主营业务利润

80,297,313.62元，净利润20,634,783.69元。 

三、担保合同情况  

本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上述担保尚需相关银行及其机构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

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

同另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后认为，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将及时

有效的实现公司的资金统一使用管理统筹安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被担保人为公司的

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

能力，不存在与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全部为

对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38%，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